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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责任的泛化及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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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用责任是指在金融、商务或其他交易中，当一方未履行其对另一方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时，应当为其行

为承担的法律或经济责任。信用责任的承担者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消费者、非银金融机构及非营利组

织也可能被纳入其中。当前，信用责任的界定和适用依赖于判断者的主观判断，而非明确的法律规定。信用责任的重塑应

遵循明确与公正，确保信用责任的认定基于客观事实和公平原则；透明性，让所有参与者都能了解到信用责任的界定和后

果；以及持续性，保证信用体系的稳健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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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dit liability refers to the legal or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that one party should bear for their actions in fi nancial, 
commercial, or other transactions when they fail to fulfi ll their commitments or obligations to the other party. The bearers of credit 
responsibility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traditional fi nancial institutions or enterprises, consumers, non bank fi 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non-profi t organizations may also be included. Currently, the defi 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redit liability rely on the subjective 
judgment of judges, rather than clear legal provisions. The reshaping of credit responsibili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clarity 
and fairness, ensuring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credit responsibility is based on objective facts and fairness; Transparency enables 
all participants to understand the defi ni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credit li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ensuring the stabili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red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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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金融作为资金融通的服务中介，以信用为基石，信用

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随着市场主体、信用行为的增多以

及法律对信用责任规定的模糊化，出现了信用责任泛化的

问题。信用责任在中国法律框架中的定义和解释常见于民

法、商法等法律规范之中。根据《民法典》第七条，信用

责任是指当事人基于相互信任，承诺履行某种义务，若违

反承诺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

业银行法》等相关规定，金融机构、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

在对外放贷时，必须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适当的调查

和评估[1]。如果未能履行该义务，导致放贷风险过大或贷款

损失，则需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信用责任是各类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基础要素，它在银行

业、金融服务、保险、合同执行以及很多其他的法律和商

业领域均有重要适用。所谓的“信用责任泛化”，指的是

法律对于承担信用行为责任的主体进行扩大化、普遍化的

定义，这主要体现在对责任主体的定义从单一的法定主体

扩展到其他可能的责任主体，或是对同一责任主体的信用

责任种类的扩大等方面。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信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承载

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在金融、电子商务和服务

业中，信用责任的认定和实践往往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

而，目前的实践中，信用责任的泛化适用已经引发了诸多问

题：第一，一些并不涉及信用的行为也被适用了信用责任

处罚。一个行为是否会导致信用惩罚，处罚的具体标准和程

度，都应该让公众知晓。明确性和可预测性是法治的基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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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信用责任的构成要件不明，使行为人难以对自身行为后

果作出预测。第二，即便明确适用信用责任，信用责任如何

实现，包含哪些处罚措施等问题并不明确，这使得在实际操

作中，各方对信用责任的理解和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司

法领域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第三，信用责任履行的监督、

救济机制尚待完善。信用责任的实施不仅要求信用责任本身

的构成要件要清晰明确，与信用责任履行相关的监督、救济

等制度也应发挥其纠偏作用。

2　信用责任的构建原则

2.1谦抑性原则

在信用惩戒的背景下，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信用惩戒

时，要尽可能地减少对被惩戒主体权益的侵害，确保其基

本权利的保障。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平衡，即在维护社会

公正、稳定和诚信氛围的同时，也要尽可能保护个体的合

法权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不当干预[2]。

对于谦抑性原则的理解，我们需要认识到其在信用责

任限缩中的关键作用。在信用系统中，对失信行为的惩戒

是必要的，以保护市场公平、增进社会信任和规范公民行

为。然而，过度的信用惩戒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对个

体权益的侵害，乃至社会的撕裂和对立。

实现谦抑性原则的首要步骤，是建立明确、全面的信用

评估体系。这个体系需要对信用行为进行详细且全面地考

察，确保对每一项信用行为的评估都是公平且准确的。对

于失信行为的处罚，应当坚持严格但适度的原则。对于信

用惩戒的执行，应当实现公开透明。公开透明不仅能够防

止权力滥用，还可以让社会公众了解信用惩戒的运作，从

而增强其对整个信用体系的信任。

2.2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指执行机关在执行活动中的执行根据要

合法，执行程序要合法，采取的执行措施要合法。司法鉴

定合法性原则，是指司法鉴定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的规定。它是评断鉴定过程与结果是 否合法和鉴定结

论是否具备证据效力的前提[3]。

信用责任的构建原则通常基于三个核心方面：合法性、

合理性和公平性。这三项原则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效、健全的信用责任体系。合法性

原则是这三项原则中的基础，它规定了信用责任应当在法

律框架内进行，所有的信用活动、评价和决策都必须符合

现行法律规定和道德标准。

当前的信用问题，包括信用评分的不透明性、数据的滥

用，以及信用责任界定的模糊性等，很大程度上都与缺乏

合法性原则有关。信用责任应当在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下进行，避免任何形式的法律不确定性或模糊性。信用评

价的所有活动和数据应当是透明和可追溯的，以便在出现

问题时能够迅速地确定责任和进行纠正。

2.3合理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是指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特别在行使自

由裁量权时，必须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合理性原则的

确立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在信用责任的泛化及重塑领域，合理性原则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原则不仅是确保信用制度有效运作的

基础，还是适应不断变化的金融环境和社会期望的关键工

具。传统的信用责任观念往往集中在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

上，但随着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合理性原

则的理解和应用也需要适时进行更新和调整[4]。

目前的信用问题，如信息不对称、信用评分体系的不透

明性，以及随意的信用责任归属，都与缺乏合理性原则有

关。信用评估应采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以

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有信用评价和责任归

属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可审计的，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独立的

第三方评审。应该制定细致、明确的评估标准和责任归属

准则，以减少或消除主观性和随意性。

3　信用责任泛化的法律规制

3.1信用责任泛化治理的国际经验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信用责任泛化的规范化趋势表现

为两个方面。首先，国际性金融机构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正

在逐步建立起全球信用责任的统一框架。例如，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对各国金融体系进

行评估和指导时，均强调了信用责任规范化的重要性。其

次，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信用评级和信用风险管理等领

域的国际标准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例如，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已经或正在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信用风险管理的

国际标准，以提升信用责任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然而，

尽管国际上的信用责任规范化趋势正在发展，但全球化的

信用责任法规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法律间的冲突、实

施的困难等。为了进一步推动信用责任的国际规范化和统

一化，我们需要在研究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

根据国内实际情况，科学制定适应我国国情的信用责任法

规，以实现信用责任限缩的平衡性建构[5]。

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提出了一套针对信用风险的国际规范化方法。该方法

是基于资产质量和风险敞口的一个综合评估，重点关注的

是银行的资产质量，客户的信用评级，以及对潜在损失的

抵御能力[6]。这个系统通过调整各种参数，如违约概率，

损失敞口，信用转移等，实现了对信用责任的泛化和规范

化。美国在2005年推行的《债务人保护法》是另一个促进

信用责任泛化的实践案例。该法规强化了债务人的信用责

任，通过限制个人破产后的债务免除，从而促使消费者更

加理性地使用信用[7]。这项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用使

用的代价，推动了信用责任的规范化和统一化。

3.2重塑信用责任的构成要件

信用责任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旨在规范和约束个

人和组织在金融、商业或其他社交场合中的行为，以确保

信用的健全性和公平性。现代社会中，犯罪主体不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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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具有法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个体，尤其是在涉

及合同欺诈、信用卡欺诈等金融犯罪时。非自然人主体，

如企业、合伙企业及其他组织，已经成为信用责任体系中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传统上，犯罪的主观要件主要涉及犯罪主体是否具有犯

罪意图，以及其是否具有相应的犯罪动机。在信息化、金

融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这一传统视角在处理信用责任

问题时逐渐显得不够全面和精准。现代金融交易常涉及复

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多层次的信息不对称，这使得犯罪主

体可能在无明确犯罪意图的情况下，仍然因其疏忽、过失

或高度不当行为而触发信用责任。因此，除了传统的“犯

罪意图”，信用责任的主观要件还应拓展到包括“疏忽”

和“过失”等更为宽泛的心理状态。

传统上，客观要件主要聚焦于犯罪行为本身的物理元

素，如行为人的实际行动、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以及与特

定社会关系或法律规定相对应的犯罪事实。随着社会经济

的复杂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一范畴需要进行更为

细致的重新定义和调整。在多数金融犯罪、特别是信用犯

罪中，客观犯罪行为可能涉及多种复杂的交易形式、资金

流向和信息传递，这些行为常常穿越多个法域和管辖区。

因此，针对这种跨界性，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行为地”

和“结果地”等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地域性原则，以确保客

观要件能全面而精确地捕捉到犯罪行为的实质。

在重新审视和重塑信用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的

界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传统上，犯罪客体通常被限定为

具体的个体或财产。在信用犯罪领域常常涉及更为抽象和

复杂的犯罪客体，例如信用评分、股票交易数据或者加密

货币。这些犯罪客体并不总是具备物质形态，但它们在信

用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重塑信用责任的构

成要件需要充分考虑这种新型犯罪客体的特性，以及它们

与传统犯罪客体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

4　法律对策

在解决信用责任泛化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健全信用责任

制度的必要性被显著凸显出来。信用责任制度作为信用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对信用行为进行规范，处罚信用

失实行为，保护信用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公民的权益。

首先，制度明确了失信的定义和界限，明确了失信行为的

处罚和责任追究，为维护市场公平、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提供了法治支撑。其次，通过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制度可以保护消费者、借款人等弱势群体不受欺诈和不公

平待遇的侵害，从而保护社会公平。最后，进一步推动社

会信用体系的发展。透明、公正的信用责任制度不仅能有

效惩处失信行为，也能表明社会对诚实守信行为的积极肯

定，这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十分重要。

在信用责任泛化的法治规制中，具体的制度建设对于维

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第一，强化立法工作是

制度建设的基础。为此，我们需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

和实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信用责任泛化纳入相关

的法律法规，并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和违法行为的处罚措

施。第二，强化执行力度和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也是必不

可少的。我们需要加强对法律执行者的监督和管理，同时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让他们理解信用责任

泛化的意义和重要性，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三，

制度建设不应忽视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我们应建立全

面、准确、及时的信用信息系统，使其成为维护社会公平

公正、规制信用行为的有效工具。

5　结语

信用责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泛

化的实现将对市场环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泛化适用并不意味着无节制地扩张，必要的限缩和

平衡是对其科学规制的重要环节。本文提出了包括完善相

关立法、建立健全信用信息系统、强化法律监管和执法力

度、提高公众的信用意识等具体的制度建设路径。这些

路径提供了实现信用责任泛化适用的可行性方案，同时也

强调了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

整，确保制度建设的动态性和适应性。值得注意的是，信

用责任泛化适用与限缩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

我们持续关注和进行积极的研究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

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保护市场秩序，维护消

费者权益，真正实现信用责任泛化适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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